生产企业出口视同自产产品认定通知书

              企业：
你单位申报        产品的出口，经审核符合《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出口产品视同自产产品退税有关问题的通知》(国税函[2002]1170号)中属于下列第   条的规定，同意视同自产产品出口，办理“免、抵、退”税手续。
    （一）外购的产品；
    （二）收购与本企业所生产的产品配套出口的产品；
    （三）主管出口退税的税务机关认可为集团成员，集团公司（或总厂）收购成员企业（或分厂）生产的产品；
    （四）委托加工收回的产品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国家税务局。
    本认定通知书一式三份,基层国税分局(所、科)，县(市、区)国家税务局和出口企业各留存一份。

